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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五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二

深圳市福田区统计局

深圳市福田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第三产业中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区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10523

个，从业人员 110012 人。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10423 个，从业

人员 107716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224.4%和 29.2%（详见

表 5-1）。

表 5-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0423 107716

研究和试验发展 1642 7884

专业技术服务业 6189 88518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2592 11314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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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4.1%，外商投资企业占 0.8%。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

企业占 95.2%，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2.6%，外商投资企业

占 2.2%（详见表 5-2）。

表 5-2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0423 107716

内资企业 9914 102538

国有企业 13 618

集体企业 0 0

股份合作企业 3 10

联营企业 2 70

有限责任公司 899 32891

股份有限公司 65 10373

私营企业 8918 58498

其他企业 14 78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428 2801

外商投资企业 81 2377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830.86 亿元，比 2013 年末增长 409.5%。负债合计 1918.38 亿

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91.60 亿元（详见表 5-3）。

表 5-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830.86 1918.38 491.60

研究和试验发展 300.72 242.16 31.43

专业技术服务业 693.81 448.10 411.48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1836.33 1228.11 48.69

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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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末，全区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

位 313 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89.7%。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

法人单位 20 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17.6%。

从业人员 11599 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从

业人员 1385 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192.84 亿元，比 2013 年末增长 300.8%。负债合计 41.08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8.92 亿元。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415.40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942.1%。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129.18 亿元。

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

人单位 2685 个，从业人员 66049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174.0%和 34.7%（详见表 5-4）。

表 5-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685 66049

居民服务业 1393 12307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846 8918

其他服务业 446 44824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

业占 99.1%，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0.7%，外商投资企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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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内资企业占 98.7%，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 1.0%，外商投资

企业占 0.3%（详见表 5-5）。

表 5-5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2685 66049

内资企业 2660 65196

国有企业 1 1

集体企业 0 0

股份合作企业 0 0

联营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192 5808

股份有限公司 19 250

私营企业 2441 59099

其他企业 7 38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0 686

外商投资企业 5 167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82.19 亿元，比 2013 年末增长 9.6%。负债合计 57.53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3.49 亿元（详见表 5-6）。

表 5-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82.19 57.53 73.49

居民服务业 21.48 21.07 15.59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26.74 15.67 25.37

其他服务业 33.97 20.78 32.53



－ 5 －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共有教育法人单位 2257 个，比 2013 年末

增长 231.4%。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368 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11.2%。

从业人员 46495 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从

业人员 24386 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62.37亿元，比2013

年增长 232.5%。负债合计 32.29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9.19

亿元。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72.47 亿元。本年支

出（费用）合计 108.94 亿元。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 525 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132.3%。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107

个，比 2013 年末减少 1.8%。

从业人员 30196 人。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从

业人员 23019 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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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471.9%。负债合计 78.33 亿元。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20.92 亿元。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163.37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397.0%。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173.88 亿元。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 年末，全区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3059

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465.4%，从业人员 21457 人。其中，企业

法人单位 2923 个，从业人员 19292 人，分别比 2013 年末增长

506.4%和 76.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 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50.46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97.7%。负债合计 146.03 亿元。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1.00 亿元。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25.18 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468.4%。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12.05 亿元。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18 年末，全区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

单位 1303 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73.0%，从业人员 46184 人。行

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的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1354.54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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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

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

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业会计制

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

法人单位。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



－ 8 －


